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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镇（街道）经济和科技促进局、乐从镇发展和经济促进局，各

行业商协会，相关企业：

根据《广东省商务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印发 2015年出口企

业开拓国际市场专项资金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》（粤商务贸字

〔2015〕12 号）的文件精神，2015年出口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专

项资金（第三期）即日起接受申报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佛山市顺德区经济和科技促进局文件
顺经发〔2015〕376号

佛山市顺德区经济和科技促进局关于申报

2015 年出口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专项资金

（第三期）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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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资金支持对象

（一）在我区注册，取得进出口经营资格的企业法人；

（二）近三年在外经贸业务管理、财务管理、税收管理、外

汇管理、海关管理等方面无违法、违规行为。

二、资金支持内容、申报材料和程序

（一）企业参展项目的支持内容和标准

1、对 2015年 11月 1日－12月 31日期间在不同地区举办的

境内外国际展项目，给予参展企业最多 2个展位和 1名参展人员

费用的资金支持。其中对东盟、南亚、南太岛国、中亚、北美、

非洲、欧洲、南美等市场展会优先支持，给予每个展位不超过

30000元人民币的资金扶持；对其他境外市场给予每个展位不超

过 15000元人民币的资金扶持；对参加中国（上海）国际尚品家

居及室内装饰展览会、第十二届中国-东盟博览会、中国国际汽车

商品交易会和中国国际摩托车、电动车及零部件交易会等境内国

际展给予每个展位不超过 5000元人民币的资金扶持。

2、对参展企业 1名参展人员交通费、住宿费等费用支出给予

不超过 50%的资金扶持。

3、对国家贸促会或省政府批准省商务厅于 2015年 11月 1

日-12月 31日期间在境外主办的展会，资助企业进行特装，每个

展位最高资助 10000元，最多资助 4个展位（不含展位内部改装，

展位数量最少 2个以上，每个展位特装所发生费用须在 10000元

以上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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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对国家贸促会或省政府批准省商务厅或省贸促会于 2015

年 11月 1日-12月 31日期间在境内外主办的展览会、贸易推广

等活动的承办费、宣传费、公共布展费、展示品运输费、展示费

等，以及对随团参加贸易推广活动企业的 1名人员交通费、住宿

费等费用支出（不超过支出的 50%）给予资金扶持。

（二）申报程序及材料

1、申报程序：

采取网上和书面申请相结合的方式。符合条件的企业通过管

理平台（www.gdbs.gov.cn）申报资金。在网上填报《2015年度广

东省开拓国际市场专项资金项目拨付申请表》，填报后须打印并

每页加盖公章，连同有关纸质材料报送我局审批服务科窗口。

2、申请材料：

(1)《2015广东省开拓国际市场专项资金项目企业注册登记

表》（附件 1）；

(2)《2015年度广东省开拓国际市场专项资金项目（第三期）

拨付申请表》（附件 2）；

(3)《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》或《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

书》（复印件)；

(4)与境内（外）主办方或组展方签定的展位数量合同；如通

过第三方机构参展，需提供第三方获展会主办方授权、代理或委

托组展的证明（复印件）；

(5)支付参展费的银行付款凭证及参展费发票或支出外汇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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购展位的银行付汇凭证(复印件，需提供原件核对）；

(6)企业1名参展人员赴境内外参展出发地至参展城市的往返

交通费票据、住宿费发票或旅行社合同（复印件，需提供原件核

对）；组展方开具的相关证明。

(7)参展人员出国护照（复印件，含首页、签证页、出入境记

录页）;如参加境内展会无须提供该项资料。

以上材料一式两份并装订成册，每页加盖完整公章。

三、申报时间及地址

（一）企业参展项目申报时间：即日起至 2016年 1月 4日，

逾期不受理。

（二）材料提交地址：顺德区大良德民路区行政服务中心东

座二楼区经济和科技促进局审批服务科 55号窗口。

（三）联系人：邝小姐、黄小姐、叶小姐 电话：22835675

22835672 22831216。

四、其他说明

（一）提交的材料如为外文，请作完整中文翻译注释，如不

翻译视同无效。

（二）出入境记录（出境章和入境章）须加以标注。

（三）如发票、汇款金额不一致的时候，需出具书面说明，

审核部门将根据项目情况审定。

（四）参展费不支持第三方付款、现金付款或个人名义汇款。

（五）境内外展览团体项目由项目组织单位统一申报，参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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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项目申报的企业不得以企业项目名义重复申请同一项目的资金

扶持。

（六）对审核人员的抽查要求，企业应积极配合并提供有关

资料。

（七）最终审核结果需根据资金额度与项目申报情况确定。

（八）申报企业不得以任何形式骗取专项资金，对违反规定

的单位，将收回财政专项资金，取消其今后三年申请资金，并追

究该单位及有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1.《2015广东省开拓国际市场专项资金项目企业注册

登记表》

2.《2015年度广东省开拓国际市场专项资金项目（第

三期）拨付申请表》

佛山市顺德区经济和科技促进局

2015年 12月 3日

佛山市顺德区经济和科技促进局办公室 2015年 12月 3日印发


